
云 南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
云发改办财金〔2021〕299号

云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

关于加强“双公示”信息报送日常监控

做好常态化归集工作的通知

省级有关部门，各州（市）发展改革委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

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19〕35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

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9 号）等

文件精神，深入推进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（以下简称“双公示”）

等信用信息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上网公开工作，

推动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全面归集、规范报送、依法公开，

按照“双公示”信息“应归尽归、应示尽示”的原则，专项整

治瞒报、迟报、错报问题，提升数据质量，确保公示信息的完

整性、及时性、合规性，切实完成国家“双公示”信息瞒报率、

迟报率清零（“双清零”）目标要求。现就关于加强“双公示”

信息报送日常监控，做好常态化归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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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双公示”查询统计功能

为加强“双公示”信息报送日常监控，配合省级有关部门、

各州（市）做好“双公示”信息报送工作，省信用信息共享平

台提供“省级平台双公示查询统计”功能（操作手册详见附件）。

通过该功能，省级有关部门、各州（市）可查询指定时间范围

内作出或报送的“双公示”信息总体情况，包括报送总量、入

库总量、迟报总量、问题数据总量、合规率以及迟报率等关键

信息，省级有关部门、各州（市）可根据以上信息做好日常监

控督导工作，助力提升“双公示”信息数据质量。

二、加强日常监控督促，做好常态化归集工作

（一）落实“双公示”工作专人负责制。省级有关部门、

各州（市）务必严格贯彻落实《云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

会议办公室关于开展全省“双公示”工作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》

（云发改财金〔2021〕208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双公示”专项治理

行动）中“双公示”工作专人负责制，严格按要求切实做好“双

公示”信息报送工作。

（二）问题数据及时处理。省级有关部门“双公示”工作

负责人须每日使用“省级平台双公示查询统计”功能查询本部

门“双公示”信息报送情况，存在问题数据的，应通知相关处

室及时处理并重报，以免因未及时处理造成迟报或漏报。各州

（市）发展改革委及辖内各县（区）发展改革委“双公示”工

作负责人须每日使用“省级平台双公示查询统计”功能查询本

州（市）、本县（市、区）“双公示”信息报送情况，存在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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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的，应同步通知相关信源单位及时处理并重报，以免因未

及时处理造成迟报或漏报。

（三）增量信息及时报送。省级有关部门、各州（市）信

源单位须严格按照国家“双公示”信息公示要求，自行政决定

作出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上报至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。因未在

规定时间范围内报送“双公示”信息而造成迟报或漏报的，将

在月度通报中予以重点通报、季度评估中予以扣分处理。

三、完善工作机制

（一）加强技术及业务指导。省级有关部门、各州（市）

应加强对具体负责“双公示”工作人员的系统操作、业务指导

和培训，确保不因对操作和业务不熟悉而影响“双公示”信息

报送质量。

（二）建立分级督导监管机制。省级有关部门、各州（市）

应依据“双公示”专项治理行动中的工作联络人表和“双公示”

信息事项清单，建立督导监管机制，分别对相关职能处（室）、

县（区）“双公示”工作进行每日监管，形成省、市、县三级监

管机制。

（三）保持工作联络人信息更新。省级有关部门、各州（市）

应注重“双公示”工作联络人信息时效性，若出现人员调整，

应及时更新工作联络人表信息，确保“双公示”工作正常高效

开展。

四、强化督导考核

各州（市）应参照国家、省级“双公示”月度通报、季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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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机制，同时依据“省级平台双公示查询统计”功能，对本

州（市）“双公示”信息报送情况进行通报和评估，并将通报和

评估结果抄送省发展改革委。

附件：省级平台双公示查询统计功能操作手册

云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

（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代章）

2021 年 4 月 19 日

（ 联 系 人 及 电 话 ： 柴 晓 华 ， 13301357848； 张 才 ，

1848713631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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